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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金钱之债引发的“合同僵局”
 

———以聚富公司诉赛某、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为切入点
徐晓月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摘　 要]“合同僵局”并非伪命题,其在司法实践中真实存在。 实践中由金钱之债引发的“合同僵

局”时有发生。 解除合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不仅可以使双方摆脱合同的束缚,免去诉累,也可节约

社会资源,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遗憾的是《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尽管为“合同僵局”提供了解决之

法,但该条无法适用于金钱之债引起的“合同僵局”。 在实践之中面对此类僵局,不同的法院的裁判

路径不尽相同,且皆存在不足之处。 目前,金钱之债造成的“合同僵局”,最佳的路径选择应当类推

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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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僵局” 并非是伪命题而是真实存在的①。
由于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在满足合同的法定解除

事由时,合同不会自动解除,须由权利人行使解除

权,至于是否行使解除权,解除权人有选择权,正是

这样的选择权造成了实践之中的“合同僵局”。

一、问题的提出:金钱之债引发的“合同僵局”
如何解决

　 　 “合同僵局”是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因主客观情

况发生变化,致使合同难以继续履行或合同目的不

达,合同当事人之间对于是否继续履行僵持不下形

成僵局。 若双方继续“僵持”下去,不但订立合同的

目的无法实现,而且将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消耗,无益

于合同当事人,也无益于社会。
学理上曾一度不认可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

具体的理由:第一,违反合同严守。 违约方若享有合

同解除权将有违于合同严守原则,造成合同法体系

冲突,动摇合同法根基。 正如法谚所云:“订约在己,
解约不在己。”(Meum

 

est
 

promittere,
 

non
 

dimittere;
 

It
 

is
 

mine
 

to
 

promise,
 

not
 

to
 

discharge. ) [1]第二,与合同

解除作为守约方救济方式的性质相悖。 合同解除的

目的在于消灭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使债权人恢

复“自由”,从而有机会与他人订立合同[2] 。 合同解

除是对守约方的救济,非违约方既可以要求解除合

同也可以要求继续履行。 违约是不当的行为,而不

当的行为不能产生合法的权利,在当事人未有相反

约定或法律未做出相反规定时,合同实际履行是当

事人之间“默示合意”的救济方式[3] 。 第三,增加道

德风险,引发“效率违约”。 违约方在比较成本和收

益后,若解除合同所消耗的成本小于履行合同所消

耗的成本,或是解除合同所得的利益大于履行合同

所获利益,那么违约方当然首选解除合同。 然而,
“效率论”本身在我国不具有正当性,其结论与我国

现行法存在结构性冲突;“效率违约”的概念引介到

中国已三十余年,却从未真正进入我国《合同法》 [4] 。
而且,效率违约理论仅从经济效率角度考虑合同能

否履行,而没有充分兼顾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尤其

是当事人对合同有效履行的合理期待,另外,损害赔

偿未必能够对非违约方提供足够的救济[5] 。 第四,欠
缺理论支撑。 “违约方解除权”既欠缺司法经验的支

撑,也欠缺学理的充分论证,还欠缺比较法的支持,
出现在合同编“通则”而普遍适用于各种合同,实在

是一个巨大的冒险,难免产生意料不到的恶果,故应

尽量避免[4] 。
然而,“合同僵局”却在实践中不断发生,出现了

肯定观点,即认为违约方亦享有合同解除权。 其主

要理由:第一,效率。 “违约方解除权”的出现是立法

对现实需要的回应,其背后体现了合同法在不违反

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之下对效率的追求[6] 。 第二,
审判实践的需要。 合同拘束与合同解除都是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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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目的,合同拘束是通过对合同当事人的约束来

促进合同目的的实现,而合同解除是在合同目的不

能实现时,使合同双方摆脱合同拘束的机制和手段。
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合同解除权是一种救济性

质的权利,因此合同解除权就不能够为守约方所独

享[7] 。 第三,道德判断的新理解。 霍姆斯认为,在合

同法中,违约的非道德性观点完全混淆了道德与法

律的关系,合同当事人在道德上并不负有履约的义

务。 而且效率违约并非是那种只考虑自己利益,全
然不顾他人利益、背信弃义的自私理论。 在效率违

约理论中,违约方选择违约的目的是为了追逐更大

的利润或者避免损失,行为人在选择是否违约时并

不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会综合考虑合同双方

的利益,即使违约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让合同相对方可

以得到按原合同履行所能取得的同样的收益[7] 。 第

四,基于诚实信用的考量。 对守约方的救济不能是毫

无限制的,守约方拥有解除权却不行使,法律便再无

迁就之必要,因此在守约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不行

使解除权的情况下,应当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8] 。
一般认为“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

纷案”开创了违约方解除权的先河。 在冯玉梅案之

后,一些法院在面对“合同僵局”时认为:法律未明确

规定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但是也未明文禁止,在
出现“合同僵局”时,一味地否定违约方享有合同解

除权有违公平,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应当允许违约方

解除合同。
对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争议,随着 2019 年《全国

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法[2019] 254 号,
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的出台暂时平息。 《九民

纪要》为继续性合同指明了破解僵局的方向,但是随

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以下简称《民

法典(草案)》)的出台,争议再次出现。 在《民法典》
起草过程中,对于违约方可否主张解除合同存在立

场上的反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草案

一次审议稿)》 (以下简称《一审稿》)第三百五十三

条第三款肯定了违约方可以主张合同解除,《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 (以下

简称《二审稿》) 在保留该条款的基础上做出了修

改,其后的《民法典(草案)》和《民法典》都将此条款

删除。
《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是由《九民纪

要》第四十八条转化而来,是立法者选择折中的体

现。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为非金钱

之债的“合同僵局”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是实践中仍

存在为数不小的金钱之债的“合同僵局”亟待解决。

本文将以下文中的案例作为场景,探讨在发生案涉

场景时,不解除合同是否可以破解“合同僵局”? 现

有制度可否破解合同僵局? 若现有制度不足以破解

“合同僵局”,则最佳的解决之道为何?

二、案例:案情、评述及反思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3 月 7 日,原告(反诉被告)青海聚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富公司”) 与被告

(反诉原告)赛某、王某(赛某之子)签订《商品房预

售合同》,合同约定由赛某、王某购买位于西宁市城

西区银羚大街的一处商铺,房屋总价款为 5360610
元,赛某、王某于 2014 年 3 月 7 日向聚富公司支付

首期房款 2250000 元,剩余房款 3110610 元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之前全部付清。 合同签订后,赛某、王
某向聚富公司交纳购房款 2250000 元,余款经聚富

公司多次催要未果,聚富公司将赛某、王某诉至法

院。 聚富公司诉请:赛某、王某向聚富公司支付拖欠

的购房款 3110610 元,并承担延期付款的违约金

322570. 26 元。 赛某、王某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商
品房预售合同》,退还赛某、王某已付购房款 2250000
元,并支付利息 405000 元。

一审法院判令赛某、王某应当向聚富公司支付

购房 款 3110610 元, 并 承 担 延 期 付 款 违 约 金

322570. 26 元,合计 3433180. 26 元;驳回赛某、王某

反诉请求②。 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解除双方之间

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聚富公司无须再向赛某、
王某交付房产,对于赛某、王某已经交付的 2250000
元房款应予退回,已交付钱款产生的孳息也应当一

并退回;赛某、王某向聚富公司支付违约金 1072122
元③。 再审法院维持二审判决,驳回聚富公司的再审

申请④。

(二)判决的不足与反思
 

　 　 一审和二审的裁判观点截然相反,一审法院认

为违约方不具有合同解除权,而二审法院认为违约

方的合同解除权不应当被排除,支持了违约方的主

张。 在该案的二审裁判中主要暴露出以下问题:第
一,《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适用的前提是非金钱债

务。 而在该案例中赛某、王某所负的是给付购房款

的金钱之债,因此二审法院运用《合同法》第一百一

十条进行说理是前提性的错误。 第二,未对赛某、王
某的财务状况急剧恶化是否符合“情势变更”的构成

要件进行论述,而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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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 第二十六条。
情势变更的事由应是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客观

原因,在大陆法系中引起“情势变更”的事由主要是

法令变更、通货膨胀或是物价上涨[9] 。 而在二审的

判决书中未说明是何原因引起赛某、王某的财务状

况陷入困境,仅以赛某之夫(王某之父)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赛某身患残疾“一笔带过”。 另外,情势变

更的前提是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情势”变化,
而该案中赛某、王某的财务状况恶化在判决之中未

能体现是否可归责于二人,若可归责于二人,则不能

适用“情势变更”解除双方的合同。 第三,赛某、王某

所负之债依据传统民法理论不存在履行不能的问

题。 二审法院认为赛某、王某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

已无力再依约支付购房款,因此属于“事实上的履行

不能”。
从该案的裁判说理中可以看出,在《九民纪要》

《民法典》 出台前,解决“合同僵局” 的制度供给不

足,法院面临“无法可用”的窘境。 二审法院认为解

除合同无疑是打破合同僵局的最佳方式,而这也与

实践中众多法院的做法一致⑤,对于买方而言,免去

身负巨债之困境;对于卖方而言,可以寻找新的买

方,达到卖出房屋,赚取购房款之合同目的,双方当

事人都可摆脱合同束缚以及诉累。 但是如何让违约

方“师出有名”,即违约方有权主张解除合同,二审法

院首先以“法无明文规定,也未明确禁止违约方解除

合同”为由,肯定了违约方具有合同解除权,并以合

同解除为落脚点。 但是,这两点间“道路”的搭建,却
呈现出了问题,二审法院在判决的说理部分的表述

较为牵强,或“东拼西凑”,或“闪烁其词”。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为非金钱之债的

“合同僵局”提供了解决方案。 由于案涉僵局是金钱

之债引发的,因此该条在面对案涉僵局时无能为力。
因此在现行法之下,案涉场景仍有法律适用上的

困境。

三、如何“破局”:判决路径的选择与分析

(一)前《民法典》时代的路径选择
 

　 　 在“冯玉梅案”之后,一些法院在面对合同僵局

时认为:法律未明确规定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但
是也未明文禁止,在出现合同僵局时,一味地拒绝违

约方解除合同的主张有违公平,因此在特殊情况下

应当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 法院支持违约方解除合

同的主要理由有:第一,从社会资源与公共利益的角

度考量,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有利于解约资源、维护

公共利益;第二,合同已不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

第三,合同目的不达[10] 。 在法条的适用上法院主要

援引《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条、《合同法

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作为违约方解除合同的

法律依据。 但适用上述 3 个法条解决合同僵局均存

在不足之处,下文将展开论述。
1. 对《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简单释义

通过对《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简单的释义得出违

约方具有合同解除权,这种方式错误地理解了立法

者的意图。 法院援引《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作为说理

依据的大体思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对主体所

用的表述是“合同当事人”,“合同当事人”可解释为

包括合同违约方在内的各方合同当事人。 因此,在
法律未明文限定合同当事人为守约方时,可以通过

本条解释出违约方也享有合同解除权。 但是,法定

解除权是以违约方“根本违约”为核心进行制度设计

的,确立“根本违约”制度的意义在于严格限定当事

人的任意解除合同,以维护“合同必守”。 我国《合

同法》的起草深受《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的影响,以债权人的履行利益是否受到严重影响作

为判断根本违约的标准[11]639。 法定解除权的首要目

的是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给付义务时,免除对方的

对待给付义务,基于此目的享有法定解除权的仅能

是守约方[12] 。 因此,应当认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

(除第一项“不可抗力”外)解除权人仅能为守约方。
故而,简单地对《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进行解释,不能

够解释出违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也不能依据该条

解除合同。
2. 采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将违约方抗辩

权理解为合同解除的依据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是法院支持违约方解除

合同的主要法律依据。 有研究人员对裁判文书进行

梳理、统计,在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案件中,有

73. 3%的法院选择将《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作为违

约方解除合同的主要依据。[10] 原因在于:尽管合同

解除与抗辩的机理不同,但是其达到的法律效果是

一致的,即违约方不再履行原给付义务。 从该条在

《合同法》的位置来看该条属于抗辩规范,其目的在

于阻却合同相对方的继续履行请求权。 违约方解除

合同与排除继续履行属于不同领域,前者是合同权

利义务的终止,而后者则属于违约责任。 在违约方

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违约方虽然可以援引该条

来对抗守约方的实际履行主张,但合同关系并不因

此消灭[13] 。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并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合同僵局,成为僵局的合同在合同有效的期

限内依然存续。



第 3 期 徐晓月:如何破解金钱之债引发的“合同僵局” 73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被广泛援引的另一个重

要的原因在于:《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条中蕴含了

“效率违约理论”和“违约救济选择论”,与“违约方

解除权”的内在的效率价值具有一定的重合。 继续

履行并不能适用于所有案件,以损害赔偿取代之具

有正当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吸收了“效率违

约论” 的思想,也体现了 “ 违约救济选择论” 的思

想[14] 。 合同之债需要债务人的配合,才能实现债权

人的债权,在债务人不能继续履行或是继续履行的

成本极高时,要求债务人继续履行不仅违背民法的

公平原则,而且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尽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吸收了“效率违约

论”的思想与“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内在效率价值

有一定的重合,但是该条应属于排除合同履行的抗

辩权规范。 因此,以《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条作为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依据是对该条性质的误解。
3. 采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

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范围较为狭窄,无法完全

破除合同僵局。 第一,案涉合同僵局是违约方的主

观原因造成的,而引起情势变更的原因是当事人订

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客观原因。 第二,情势变更通

常是因为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或是合同

目的无法实现;但是合同僵局通常是违约方履行成

本过高,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5] 。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

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在调整尺度

的价值取向把握上,人民法院仍应遵循侧重于保护

守约方的原则。 第三,适用情势变更应以双方当事

人之间存在利益严重失衡的情形为前提。 在合同双

方之间的合同给付与对待给付并未失衡,只是违约

方无法给付金钱之债的情况下,情势变更对解决此

类“合同僵局”也“无能为力”。

(二)《民法典》时代的路径探讨

　 　 1. 不解除合同能否“破局”
从逻辑与立法目的的角度上看,一个合同要么

处于履行状态,要么处于终止(包括解除)状态,倘若

一个合同既不履行,又不解除,处于不确定状态,显
然非立法本意[15] 。 合同一方违约时,非违约方手中

握有“选择权”,可供非违约方选择的“道路” 有三。
在非违约方选择不解除合同时,有两条“道路”供其

选择。 第一,主张继续履行;第二,主张以损害赔偿

代替继续履行。 在后一种情况下,即当债权人不解

除合同而主张代替性损害赔偿时,债务人以损害赔

偿代替原给付义务,但是债权人仍需要履行自己的

原给付义务。
不解除合同同样可以发生 “ 代替性损害赔

偿” [2] 。 在传统大陆法上,违约责任的任意性承担方

式是实际履行,但是此种情况在法国已经有所改变。
依据《法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
“一切作为之债或不作为之债,在债务人不履行的情

况下,均引起损害赔偿。” [16] 实际履行已经不再具有

“优先地位”,在发生违约之时原债务将转化为损害

赔偿。 同样在德国,新债法运动前德国民法典不认

可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并存,当事人只能择其一,学
者们称之为“解除陷阱”:损害赔偿要以合同关系存

续为前提,但是合同解除,合同关系将溯及既往地消

灭,尽管该观点符合逻辑推演,但是存在对非违约方

保护不足、忽视合同当事人之间利益权衡的缺陷,因
此在新债法运动中遭到摒弃[17]537。 我国《民法典》
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

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

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应

当认为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措施之间不存在先后

关系,不同违约责任之间是并列关系,可由非违约方

进行选择[17]612。
因此,在不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不能有效地解决

“合同僵局”问题。 违约方具体以何种方式承担违约

责任,选择权在非违约方手中。 在非违约方主张继

续履行时,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双方当事人依然

会处于“僵持”状态。 换言之,若非违约方主张损害

赔偿而不是继续履行,那么双方之间将不会形成“合

同僵局”。 特别是在违约方所负之债是金钱之债的

情况下,继续履行与损害赔偿都需要向非违约方给

付金钱。 违约方无法援引《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

一款进行抗辩,将无法利用抗辩达成与合同解除相

同的法律效果,即免除原给付义务。 就上文案例的

情况而言,非违约方选择继续履行,则违约方需要继

续给付购房款,理论上金钱之债不存在履行不能,但
是债务人已经陷入财务危机,其履行完毕并非“一朝

一夕”之事,那么势必要对债务人的按时履行和履行

质量进行监督。 如此将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等成

本对履行进行监督,因此在遇到此类“合同僵局”时,
不解除合同无法真正解决“合同僵局”。

2. 《民法典》中的“情势变更”可否解决

“情势变更” 可否能解决“合同僵局”? 在本文

所引用的案例中,二审法院采用“情势变更”即《合

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作为合同解除的依

据,笔者认为这与“情势变更”中所暗含的理念有关。
“情势变更”所暗含的理念:合同缔约时的客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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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默示条款隐含在合同之中,一旦这种客观基础

不存在,那么合同可以被变更或者解除。 而客观基

础的改变也是造成“合同僵局”的因素之一,因此有

学者认为可以通过扩大“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范围

来解决“合同僵局” [18] 。 但是不乏反对的观点,反对

者从以下两点阐释“情势变更”不能用来解决“合同

僵局”:第一,“情势变更”针对的是合同订立之后发

生的足以影响“合同基础”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

是由“不可抗力”引起的,而且这种变化也不能被商

业风险所涵盖,且这种变化是客观的重大变化,导致

合同的履行存在障碍;第二,从“合同僵局”和“情势

变更”的产生原因来看,引起“合同僵局”的原因不仅

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并且产生“合同僵局”的

原因多数是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可以预见的原因,甚
至可以说是当事人一方的主观原因造成的,例如,商
业经验缺乏、商业判断错误、经营能力不足等合同当

事人主观原因导致营业失败进而产生 “合同僵

局” [19] 。 除此之外,“情势变更”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即“明显不公平”应当是对合同中“等价关系”的破坏,
这种破坏足以影响合同的给付和对待给付[20]744。

《民法典》吸收了“情势变更”,并在《合同法司

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形成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但该条之规定仍无法解

决案涉“合同僵局”。 《民法典》 第五百三十三条调

整了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以及行使方式,扩大了“情

势变更”的事由范围,即包含了“不可抗力”,但是却

缩小了“情势变更”的核心要件,即在后果上进行限

缩,仅为“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

平”,排除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因此“情势变

更”的适用更加严苛。 再从“情势变更” 的主观要

件,即不可归责性上分析,一部分“合同僵局”是由于

违约方的主观原因造成的,具有可归责性。 因此,
“合同僵局”无法依据“情势变更”予以解决。 另外,
《民法典》 第五百三十三条增设了“再交涉义务”。
“再交涉义务”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只有当再交涉

无效后,当事人才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做出变更或

解除合同的裁决。 在解除和变更的适用顺序上,应
当在最大程度上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

应当优先适用变更而不是解除[11]488。 就此而言,
“情势变更”与“合同僵局”的解决思路“背道而驰”,
解决“合同僵局”的最佳方式应当是解除合同而非维

持合同关系。

四、路径选择:最佳“破局”之法

　 　 首先,本文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允许违约方解除

合同并不违反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从效率

上看,我国合同法并未对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做出

区分,而商事活动追求效率,并且具有天然的逐利

性,因此用“效率违约”理论诠释违约方可以解除合

同具有正当性。 从“合同严守”原则上看,当合同目

的无法实现之时,空谈“合同严守”不再具有实质意

义。 因此,违约方应享有解除合同的主张。
在明确违约方可主张解除合同的基础上,其主

张解除合同的权利性质是否为合同解除权? 同样是

作为应对实践中出现问题而产生的制度,公司僵局

的解决模式可为合同僵局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

验。 二者的相似之处有二:其一,目的无法实现;其
二,无法通过内部机制予以解决;因此,不论是合同

僵局还是公司僵局,
 

其结局都是要通过诉讼机制进

行解决[5] 。 因此,《一审稿》 《二审稿》第五百三十三

条第三款、《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赋予违约

方的合同解除权是一种不完全的合同解除权,即“申

请解除权”。 “申请解除权” 在性质上属于形成诉

权,形成诉权的行使需要通过司法途径,形成诉权的

判决具有既判力,只能适用于特定范围。 以此来与

守约方享有完全的合同解除权相区分,守约方享有

的是简单形成权与形成诉权构成的完全解除权[7] 。
违约方享有的仅是“申请解除权”,合同最终的

解除仍需要由法院做出“司法解除”。 司法解除作为

合同的解除方式之一,与通知解除都是明示解除。
司法解除是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全面审查决定是否

解除合同;通知解除是通过通知的方式行使合同解

除权。 司法解除的优势在处理重大合同问题时较为

明显,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的审查使得合同的解除

更为谨慎,同时可以一并解决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

任承担问题。 司法解除是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的补

充,在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上是通知解除的补充,司
法解除与通知解除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是比较理想

状态下的合同解除制度[7] 。 “司法解除”制度体现在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因此“司法解除”在

我国不存在制度障碍,关键在于如何将该条款类推

适用于金钱之债。
涉案场景是金钱之债,依照传统民法理论金钱

之债无履行不能,该理论似来源于德国“人不可能无

钱”的教义[21] 。 但是该教义并非普世性的,即只有

在经济上欠缺清偿能力而致使债务人履行困难时才

无履行不能[21] 。 恰好案涉场景属于上述“人不可能

无钱”之情况,此时违约方所负之债无履行不能。 但

是,此时履行不能应属 “ 一时不能” 而非 “ 永久不

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五百八十条的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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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能皆指永久不能,而非“一时不能” [21] 。 换言

之,在我国《民法典》中未明确规定“一时不能”,此
时,产生了类推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

之可能。
首先,从《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之规范

目的考察,该条款是对理论层面违约方合同解决权

的响应,也是在制度层面对“合同僵局”破解的支撑。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保留了原《合同法》第一百

一十条的规定,并吸收了《九民纪要》第四十八条关

于违约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 《民

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是在法定解除、约定解除

和协议解除之外的新增规定, 意在解决合同僵

局[20]739-743。 其次,从《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之规定

考察,案涉情况是否可纳入其第一款规定的三种情

形之一,从而适用第二款之规定。 本文认为,案涉场

景至少可解释为《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情形,即履行费用过高⑥。 履行费用过高需要考

虑到债务人的履行成本和债权人的履行利益,而履

行费用过高显然属于前者远大于后者的情况;此外,
另一种考量方式是从债权人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替代

交易的可能性以及合理性,即在债权人获得其他可

替代交易比继续履行合同更具有可能性以及合理性

时,也应当认为履行费用过高[22] 。 显然,无论用哪

种方式考量履行费用过高,案涉场景均满足。 因而,
本文认为案涉场景(金钱之债)具有类推适用《民法

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破解“合同僵局”之可能。
本文认为,《二审稿》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三款的

规定无疑是最好的“破局之法”。 但是《民法典》 的

制定已“尘埃落定”,因此应由立法论转向解释论。
在今后的司法解释中扩张《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

二款的适用范围,即认可金钱之债可类推适用《民法

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之规定。 在审理过程中,法
官应当在考察违约方主观形态、审查合同履行客观

条件基础上,对自由、秩序、效率,个人利益与社会利

益、社会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做出合同继续履

行或解除的价值评判[15] 。

五、结论

　 　 发生“合同僵局”,特别是违约方因自身财务状

况恶化,无法再履行合同而主张解除合同,而守约方

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时,解除合同无疑是最好的解决

方式。 但在实践之中,各个法院在具体裁判路径上

却不尽相同:对《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简单释义;采
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将违约方抗辩权理解为

合同解除的依据;采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

十六条。 而这三种做法均存在不足,无法解决案例

中的“合同僵局”。 解决“合同僵局” 最好的选择应

当是赋予违约方申请解除权,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审

查是否具备解除合同的实质条件,从而决定是否准

予解除合同。 《二审稿》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三款的规

定无疑是最好的“破局之法”,但是没有被立法所采

纳。 目前的最佳解决之道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五

百八十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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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因此,守约方在有其他救济途径时,合同的履行不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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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诉讼的方式行使,通过函告的方式亦可行使。 抗辩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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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6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2015)广汉

民初字第 1702 号民事判决书。
⑥

 

本文所引用案例的判决书之中未明确交代赛某、王某的经

济情况恶化的具体理由,若赛某、王某系被法院冻结财产,
此时,本文认为可解释为《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情形,即法律上不能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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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ract
 

deadlock”
 

is
 

not
 

a
 

false
 

proposition,
 

but
 

a
 

real
 

one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practice,
 

the
 

“con-
tract

 

deadlock”
 

caused
 

by
 

money
 

debt
 

occurs
 

from
 

time
 

to
 

time.
 

Rescinding
 

the
 

contract
 

is
 

undoubtedly
 

the
 

best
 

choice.
 

It
 

can
 

not
 

only
 

make
 

both
 

parties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the
 

contract,
 

but
 

also
 

save
 

social
 

resources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market
 

resources.
 

Unfortunately,
 

although
 

article
 

580
 

of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a
 

solution
 

to
 

“contract
 

deadlock”,
 

it
 

cannot
 

be
 

applied
 

to
 

“contract
 

deadlock”
 

caused
 

by
 

money
 

debt.
 

In
 

practice,
 

in
 

the
 

face
 

of
 

this
 

kind
 

of
 

deadlock,
 

different
 

courts
 

have
 

different
 

adjudication
 

paths,
 

and
 

there
 

are
 

shortcomings.
 

At
 

present,
 

the
 

best
 

way
 

to
 

solve
 

the
 

“contract
 

deadlock”
 

caused
 

by
 

money
 

debt
 

is
 

to
 

apply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580
 

of
 

the
 

Civil
 

Code
 

by
 

ana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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